
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备案申请汇总表

序号 财务分类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/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明 价格（元） 备注 申报医疗机构 文号

1 C 011107000010000 上门服务费

根据患者需求，医疗机

构派出医务人员，前往
患者指定地点为其提供
合法合规的医疗服务。

所定价格涵盖医疗机构

派出医务人员的交通成
本、人力资源和基本物
质资源消耗。

- 次·人

1.上门服务费可由公立医疗机构自主

确定。
2.计价单位“次·人”中的“人”是
指每名专业人员。例如由1名医师、1
名护理人员同时提供上门服务的 ，收

费为“上门服务费”价格×2。 
3.“上门服务”是指医疗机构以质量
安全为前提，为各类群体上门提供医
疗服务，收费采取“上门服务费+医疗

服务价格”的方式，即上门提供服务
本身收取一次“上门服务费”，提供
的医疗服务、药品、医用耗材等，收
费适用本医疗服务执行的医药价格政

策。不再以“上门+某服务”的方式设
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
4.对于医疗机构上门提供的医疗服
务，已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

生签约、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提供经
费保障渠道的，不得额外收取上门服
务费。

120

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时 ，
限家庭病床巡诊费 （含

对家庭病床患者进行定
期查房、诊查、病情记
录，并向患者及家属告
知注意事项等。涵盖定

期查房、病情观察、病
历记录等巡诊活动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
消耗）。各地应参照本

统筹地区 2026年3月30
日前家庭病床巡诊费的
收费标准，制定上门服
务费的医保支付标准

佛山市高明区
人民医院

明人医字〔2026〕7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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